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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

 

启市监〔2020〕70 号 

 

 

 

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产品 

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 

 

各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》，配合省公安

厅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“百日整治”专项行动，根据省、市局

专项检查工作部署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全市电动自行车产品开展

专项监督检查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产品销售门店、修

配门店等领域专项监督检查以及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,

严厉打击违法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电动自行车行为，力



- 2 - 

争实现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明显提升,电动自行车事故明显减

少,维护电动自行车市场秩序，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工作重点 

各分局结合本辖区日常监督检查、产品监督抽查投诉举报

等实际情况,综合考虑确定检查范围,工作重点如下： 

(一)电动自行车产品销售门店、修配门店。重点检查电动

自行车销售者有没有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，如实记录进货查

验情况，有没有查验供货商的主体资格、电动自行车认证证书、

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；是否存在无照或擅自变更登记事项从事

电动车销售、维修等经营活动。 

(二)第三季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不合

格的经营者。及时向社会公示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

果。做好对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的经营者的后处理工作,强化电

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日常监管。 

(三)畅通投诉举报渠道,及时处理案件线索。根据有关案件

线索,严查违法销售不符合新国标、未获得 CCC 认证证书的电动

自行车,以及非法改装、拼装、篡改电动自行车的行为;进一步

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,依托 12345、12315 投诉举报平台,及

时受理、依法处置群众诉求;对发现的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违法

案件线索,及时组织调查核实,按照“有案必查、有查必果”要

求依法严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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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 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分局要高度重视、明确任务分工、

确定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,结合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“百日整

治”专项行动和本辖区日常监管实际,扎实有序组织开展电动自

行车产品专项监督检查工作。 

(二)强化部门协作。质量科与执法大队要加强专项检查业

务指导和工作督查。要加强内部协调沟通,落实监督责任,建立

健全信息共享、联合查处及案件移送机制,推动形成监管合力。 

(三)做好总结上报。各分局应于 11 月 22 日前完成专项监

督检查,对监督检查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要加强研究,及时

总结梳理经验做法,并于11月25日前将电动自行车产品专项监

督检查总结及案件信息表(见附件)汇总报送至局质量科金叶倩

内网邮箱。 

联系人：金叶倩   联系电话：18051650823 

 

附件：电动自行车产品专项监督检查案件信息表 

 

 

 

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10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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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30 日印发 


